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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00921） 

公  告 

於 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過之決議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9 年 8 月 29 日下午三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本公司總部會議室召開 2019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

會」）。臨時股東大會主席湯業國先生要求對日期爲 2019 年 6 月 21 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及

日期爲 2019年 7月 22日的臨時股東大會再次通知（統稱｢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內所載之所有

決議案進行投票表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所有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 

 

於核實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包括 1,362,725,370 股股份，其中

包括 903,135,562股 A股及 459,589,808股 H股。持有 726,429,394股股份（包括 653,205,039股

A股及 73,224,355股 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3.31% ）之 56名股東或其代理人，親身

出席或以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之網絡投票系統參加臨時股東大會。其中：7 名股東或代

理人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共佔 594,649,190 股或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3.64%，另 49 名 A

股之持有人通過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之網絡投票系統參加臨時股東大會，共佔

131,780,204股 A股或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9.67%。 

 

於核實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當日，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為 1,362,725,370 股。青島海

信空調有限公司 (於核實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當日持有 516,758,670股 A 股股份，佔本

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約 37.92%)需要並已就普通決議案第 1及 2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迴避表決。

海信(香港)有限公司(於核實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當日持有 124,452,000 股 H 股股份，

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約 9.13%)需要並已就普通決議案第 1 及 2 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迴避表

決。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所知，海信集團有限公司、青島海信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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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及其各自聯繫人概無於核實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當日持有任何股

份 ;其他股東均毋須就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相關決議案迴避表決。 

據此，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對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第 3 項表決贊成或反對的人

士所持的股份總數爲 1,362,725,370 股（即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而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

會並於會上對普通決議案第 1 及 2 項表決贊成或反對的人士所持的股份總數爲 721,514,700 股

（佔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52.95%）。並無任何股份授予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須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而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除上文所披露

者外，股東對臨時股東大會之決議案概無投票限制，亦無任何股份的持有人有權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但只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 

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已獲委任爲臨時股東大會之監票人。 

除非另有定義，本文所用詞彙與臨時股東大會通知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下列決議案之完整

內容請參閱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在臨時股東大會上獲通過決議案之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票數 （股） 
佔有表決權股

份的比例(%) 
票數 （股） 

佔有表決權股

份的比例(%) 
票數 

（股） 
佔有表決權股

份的比例(%) 

1. 審議及批准關於受讓青島海信日立空調系統有限公司股權暨修訂青島海信日立空調系統有限公司章

程的議案。 

合計 725,718,294 99.902% 680,100 0.094% 31,000 0.004% 

其中：與會持

股 5%以下股

東 
208,959,624 99.66% 680,100 0.32% 31,000 0.02% 

A 股 653,204,939 100.00% 100 0.00% 0 0.00% 

H 股 72,513,355 99.03% 680,000 0.93% 31,000 0.04% 

本決議案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獲正式通過。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票數 （股） 
佔有表決權股

份的比例(%) 
票數 （股） 

佔有表決權股

份的比例(%) 
票數 

（股） 
佔有表決權股

份的比例(%)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與海信集團有限公司、青島海信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9年 6月 21日簽訂的《業

務合作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以及在該項協議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及有關經修訂年度上限。 

合計 208,959,624 99.66% 680,100 0.32% 31,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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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與會持

股 5%以下股

東 
208,959,624 99.66% 680,100 0.32% 31,000 0.02% 

A 股 136,446,269 100.00% 100 0.00% 0 0.00% 

H 股 72,513,355 99.03% 680,000 0.93% 31,000 0.04% 

本決議案以普通決議案的方式獲正式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與海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於 2019年 6月 21日簽訂的《金融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

以及在該項協議下擬進行的主要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及有關經修訂年度上限。 

合計 136,291,776 65.00% 73,347,948 34.98% 31,000 0.02% 

其中：與會持

股 5%以下股

東 
136,291,776 65.00% 73,347,948 34.98% 31,000 0.02% 

A 股 104,895,488 76.88% 31,550,881 23.12% 0 0.00% 

H 股 31,396,288 42.88% 41,797,067 57.08% 31,000 0.04% 

本決議案以普通決議案的方式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 

合計 666,098,304 91.695% 60,300,090 8.301% 31,000 0.004% 

其中：與會持

股 5%以下股

東 
149,339,634 71.23% 60,300,090 28.76% 31,000 0.01% 

A 股 624,187,804 95.56% 29,017,235 4.44% 0 0.00% 

H 股 41,910,500 57.24% 31,282,855 42.72% 31,000 0.04% 

本決議案以普通決議案的方式獲正式通過。 

中國律師法律意見 

1. 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德和衡（廣州）律師事務所 

2. 律師姓名：華青春，陸昕 

3. 結論性意見： 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召集人資格、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提

呈之決議案及會議表決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臨時股東大會的表決結果

合法、有效。 



 
 

 

4 

備查文件 

1. 經本公司與會的董事簽字確認已經在臨時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及 

2. 關於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19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爲湯業國先生、賈少謙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費立

成先生及王雲利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生。 

 

 

 

 


